附件1

资格性审查表

	序号
	评 审 内 容

	
	具备《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无任何外资（包括港、澳、台资）背景。提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如已办理了多证合一，则仅需提供合证后的营业执照）；

	
	出具近三年内（投标人成立不足三年的可从成立之日起算）无重大违法犯罪记录和不存在处于被禁止参与政府采购活动期限内情形的书面声明；

	
	出具近五年内未发生过档案安全事故、泄密事件（提供承诺函并盖公章）；

	
	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投标文件中提供证明材料（应同时提供“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http://www.ccgp.gov.cn/）、深圳市政府采购监督管理网（zfcg.sz.gov.cn）、深圳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szggzy.com）等渠道查询的相关主体信用记录，相关信息以招标公告发布日起至投标截止日之前的查询结果为准，必须提供每个网站查询的所有记录）。列入失信记录名单的供应商，将取消其参与本次投标的资格；

	
	不属于联合体投标。


说明：投标人必须严格按照《资格性审查表》的评审内容的要求如实提供证明材料并应加盖投标人公章,对缺漏或不符合项将直接导致无效投标。

附件2

符合性审查表

	序号
	评 审 内 容

	
	按照招标文件规定要求签署、盖章且投标文件有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或签字人有法定代表人有效授权书）的；

	
	投标报价未超过本项目的最高限价的；

	
	投标文件没有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其它无效投标条款的；

	
	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不属于投标无效的。


说明：投标人必须严格按照《符合性审查表》的评审内容的要求如实提供证明材料并应加盖投标人公章,对缺漏或不符合项将直接导致无效投标。
附件3
综合评分法评标标准

	评审部分
	评分项目
	分值
	评分内容

	一、价格部分（20分）

	1
	投标报价
	20
	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投标价格最低的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得满分。

   其他投标人价格得分＝（投标基准价/投标报价）*20

	二、技术部分（40分）

	1
	智能开放审核软件
	10
	（一）评分内容：

1.自带OCR功能，支持识别PDF、JPG、PNG、TIFF、OFD等格式的文件，识别的文本信息可以复制利用，满足要求得2分；

2.支持对基于上述多种格式OCR解析结果进行档案全文内容智能开放审核，根据智能审核结果自动标注开放或延期，延期的标注理由。满足要求得2分；

3.支持高亮显示需要延期的档案内容，满足要求得2分；

4.支持导出附有开放审核意见的档案目录，得2分；

5.支持通过目录字段组合条件检索，批量修改审核结果，得2分。

（二）评分标准：

1.以上五项累计加分；

2.要求提供系统功能截图，不提供或不满足要求的不得分。

	2
	实施方案
	8
	（一）评分内容：

    针对本项目需求制定的管理实施方案，内容包括组织架构及服务团队配置、 工作方法、工作流程、管理措施等。

（二）评分标准：

    根据招标文件的需求和投标文件响应情况进行比较：

1.实施方案总体思路清晰明确，方案合理可行，全面满足服务要求，针对性强，评价为优，得7-8分；

2.实施方案总体思路较清晰，方案较合理、可行，可以满足服务要求，评价为良，得5-6分；

3.实施方案思路基本清晰，方案基本合理、可行，基本可以满足服务要求，评价为中，得1-4分；

4.实施方案总体思路不清晰，方案不完整，不能满足服务需要，评价为差，不得分。

	3
	项目重点难点分析、应对措施及相关的合理化建议
	6
	（一）评分内容：

提供符合本项目服务特点的相关重点难点分析、应对措施及相关的合理化建议，内容包括系统部署、对接、运维措施，保障人员素质与岗位匹配性、人员流动与相对稳定性、人员队伍规范化培训等。

（二）评分标准：

根据招标文件的需求和投标文件响应情况进行比较：

1.对项目重点难点分析透彻、应对措施针对性强的，评价为优，得6分；

2.对项目重点难点分析基本清楚、应对措施针对性较强的，评价为良，得4-5分；

3.对项目重点难点分析一般、应对措施针对性一般的，评价为中，得1-3分；

4.对项目重点难点分析不全面、应对措施差的，评价为差，不得分。

	4
	制度管理措施
	4
	（一）评分内容：

投标人需以本项目要求提供“制度管理措施”，“制度管理措施”包括以下内容：

1.流程制度管理措施；

2.日常工作管理制度措施；
3.其他相关制度管理措施。

（二）评分标准：

1.制度管理措施健全、完善，逻辑清晰，科学合理，层次分明，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强，评价为优，得4分；

2.制度管理措施基本合理，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较强，评价为良，得2-3分；

3.制度管理措施基本涵盖，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一般，评价为中，得1分；

4.制度管理措施不全面，可操作性差的，评价为差，不得分。

	5
	安全保密管理服务
	8
	（一）评分内容：

投标人需以本项目要求提供“安全保密管理服务方案”，“安全保密管理服务”包括以下内容：

1.保密条款及相关制度；

2.保密服务以及推进本项目的保密安全措施（包括但不限于人员、数据及档案安全管理措施）等综合情况。
（二）评分标准：
1.安全保密管理服务内容全面具体；保密条款及相关制度健全完善；保密安全措施全面、有效，针对性强和可操作性强，评价为优，得7-8分；

2.安全保密管理服务内容较全面，保密条款及相关制度和保密安全措施较全面，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较强，评价为良，得5-6分；
3.安全保密管理服务内容基本涵盖；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一般，评价为中，得1-4分；
4.安全保密管理服务内容不全面，可操作性差的，评价为差，不得分。

	6
	违约承诺及项目服务期满后的服务承诺
	4
	（一）评分内容：

投标人承诺以下全部五项的得4分，否则不得分。

1.提供的智能档案开放审核系统满足功能要求；
2.人员严格按照招标文件及投标承诺配置；

3.确保服务质量达到招标文件要求；

4.对未能达到管理要求承担相应管理责任；

5.服务期满后，如检查出合同内相关服务事项需完善，全力配合完成。 

（二）评分标准：

要求提供《项目服务承诺函》（格式自拟）加盖投标人公章。

	三、商务部分（40分）

	1
	投标人通过相关资质、认证、获奖情况
	12
	（一）评分内容：

1.投标人具有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得1分；

2.投标人具有风险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得1分；
3.投标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智能开放审核类的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得2分；
4.投标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数据标签提取相关软件著作权证书，得2分；
5.投标人具有保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国家秘密载体印制资质证书》乙级及以上资质，得2分；

6.投标人近三年（2023年1月1日至本项目开标之日）来承担过关于档案开放审核类国家档案局科技项目，得2分；承担的开放审核类国家档案局科技项目研究成果通过验收并获得国家档案局颁发的科技成果奖项，得2分。

（二）评分标准：

1.以上六项累计加分；

2.要求提供有效期内的相关证书复印件（原件备查），复印件要求加盖公章，否则不得分；

3.第6项需提供国家档案局科技项目任务书、验收报告和获奖证书，不提供或漏项不得分。

	2
	投标人同类项目业绩情况
	10
	（一）评分内容：

    投标人近三年承接过有关档案开放审核服务项目的业绩，提供1个得2分，最高得10分。

（二）评分标准：

    1.要求同时提供中标通知书或合同关键信息（含签订合同双方的单位名称、合同项目名称、项目金额与含签订合同双方的落款盖章、签订日期的关键页）或验收报告；
    2.通过合同关键信息无法判断是否得分的，还须同时提供能证明得分的其它证明资料，如项目报告或合同采购人出具的证明文件等；

    3.以上资料均要求提供扫描件或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原件备查。评分中出现无证明资料或专家无法凭所提供资料判断是否得分的情况，一律作不得分处理。

	3
	拟安排的项目负责人情况
	9
	（一）评分内容： 

1.项目负责人担任过综合档案馆开放审核项目负责人的，得3分；
2.项目负责人具有人社部门颁发的档案专业高级及以上职称证书的，得3分；

3.项目负责人具有省级及以上档案部门颁发的档案专家或者档案工匠型人才或档案业务骨干荣誉证书，得3分。
（二）评分标准：

    1.以上三项累计得分。

    2.提供项目负责人的学历证书、项目经验证明文件、职称证书、荣誉证书复印件、投标人近三个月为项目负责人缴交的社保证明扫描件或者与投标人签订的劳务合同扫描件。提供的相关复印件要求加盖公章，否则不得分；

    3.工作经验须提供具有负责人姓名的合同关键页或项目验收报告或采购方出具的加盖公章的证明等证明资料作为得分依据；
4.如未按要求提供证明材料，或所提供的证明材料未能体现上述评分内容的，视为该证明材料无效；

5.评分中出现无证明资料或专家无法凭所提供资料判断是否得分的情况，一律作不得分处理。

	4
	拟安排的项目主要技术人员及派驻团队人员情况
	9
	（一）评分内容：

1.技术人员具有省级及以上档案部门颁发的档案专家或者档案工匠型人才或档案业务骨干荣誉证书，得1分；

2.技术人员具有人社部门颁发的档案专业中级及以上职称证书，得1分；
3.技术人员具有软考中级及以上资格证书，得1分；

4.派驻团队人员具有档案专业学历证书或地级市以上（含地级市）档案培训机构颁发的岗位证书，每提供1人得1分，本小项最高得分3分；

5.派驻团队人员具有人社部门颁发的档案专业初级及以上职称证书的，每提供1人得1分，本小项最高得分3分。
（二）评分标准： 

1.以上五项累计得分。

2.提供投标人为技术人员、派驻团队人员缴交的近三个月的社保证明扫描件或者与投标人签订的劳务合同扫描件。提供的相关复印件要求加盖公章，否则不得分；

3.要求提供投标人相关荣誉证书、职称证书、资格证书、岗位培训证书等资料作为得分依据；

4.以上资料均要求提供扫描件（或官方网站截图），原件备查。评分中出现无证明资料或专家无法凭所提供资料判断是否得分的情况，一律作不得分处理。


说明：招标文件要求提交的与评价指标体系相关的各类有效资料，投标人如未按要求提交的，该项评分为零分。


